
五、中标服务费承诺书

致： 广东策成工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（代理机构）

本公司 广东顺通建设有限公司 在参加 汕头市潮南区陇田镇道路建设提升(一期)

项目施工 招标活动中如获中标，我们保证在领取中标通知书前按招标文件的规定，以

现金、支票或转帐的方式向贵公司的合法收款人（即广东策成工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），

一次性支付应交纳的中标服务费用。中标服务费用参照《国家计委关于印发（招标代理

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）的通知》（计价格【2002】1980号）及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

降低部分建设项目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为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11〕534

号）有关规定进行计算并下浮30.00%进行收取。

如我公司违反上款承诺，愿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
特此承诺！

收款人：广东策成工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

开户行：广东潮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润泽支行

账 号： 80020000018084697

投标人： 广东顺通建设有限公司 （盖电子公章）

日 期： 2025 年 6 月 18 日




